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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浙0106民初176号
李本尧：本院受理的原告徐品文与被告李本尧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
2021）浙0106民初17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2000号

郑秀胜：本院受理原告郑建民诉你及钱惠娟追偿权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1）浙0106民初
200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434号

许冶：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新中环建设有限公司诉你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浙0106民初43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142号

广州柏利亚贸易商行：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宜格化妆品
有限公司与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广州柏利亚贸易商
行商标权权属、侵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21）浙0108民初142号］。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794号

曹梅：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滨
江支公司与被告曹梅、俞明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21）
浙0108民初794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893号

王静岩：本院对原告张宗讯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108民初
89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本案按原告张宗讯撤诉处
理。案件受理费2347元，减半收取1173元，由原告张宗讯
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2118号

张迪：本院受理原告马倩倩诉被告张迪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
告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等。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8月12日上午9时00分在
本院第十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到庭，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2282号

青海众邦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聚光科技
（杭州）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青海众邦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
2021年8月24日上午9时40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5558号

上海磊昊货物运输有限公司、李新磊、郑杰杰：本院受
理原告杭州百世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诉被告上海磊昊货物
运输有限公司、李新磊、郑杰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
下落不明，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浙
0108民初555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5652号

张华：本院受理原告郑鸣凯诉被告张华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浙0108民初565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5960号

殷平萍、付文刚：原告信远融资租赁（浙江）有限公司
与被告殷平萍、付文刚与第三人无锡徽商物流有限公司融
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0）
浙0108民初596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5358号

潘昱霖（公民身份号码：3310821999****0317）：
本院受理原告乐美亮诉被告潘昱霖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
据材料、廉政监督卡、告知独任审判人员通知书、适用令状式
裁判文书告知书、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等材料。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0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5396号

郑白桃（公民身份证号码：3326261943****0973）：
本院受理原告胡付贵诉被告毛美女、郑白桃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
书、外网查询告知书、自动履行告知书、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
通知书等材料。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偿还工程款195605元
（已继承遗产）。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都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8月17日上午9：00
在宁波市海曙区民丰街75号西郊人民法庭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179号

邱林斌（3623221989****121X）：本院受理的原告
路武松与被告邱林斌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3民初1179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被告邱林斌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路武
松欠款422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55
元，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计427.50元，由被告邱林斌负担。
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望春法庭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165号

刘国胜（3625221969****1531）：本院受理的原
告傅英堂与被告刘国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3民初1165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刘国胜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归还原告傅英堂借款本金30000元。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应收550元，适用简易程序审
理，减半收取计275元，由被告刘国胜负担。限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望春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731号

肖东彬（4416241978****3511）、伍团玉
（4523231978****582X）：本院受理的原告孔福斌与被
告肖东彬、伍团玉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
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
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0203民初731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被告肖东彬、伍团玉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
原告孔福斌垫付款项681000元并支付利息157948.06元
（利息暂计至2020年8月19日，2020年8月20日起至款项实
际清偿之日的的利息以垫付款项681000元为基数，按照一
年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2
倍计收），暂计838948.06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预收12176元，应收12189元，适用简易程序审
理，减半收取计6094.50元，由被告肖东彬、伍团玉负担。限
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望春法庭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704号

赵泽至（2201121993****0454）：本院受理的原告
许思扬与被告赵泽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3民初704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如下：被告赵泽至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归还原告许思扬借款本金58000元并支付利息21 086.58
元。（利息暂计至2020年8月19日，即2017年1月1日至
2020年8月19日期间的利息按年利率10%计付，2019年8
月20日之后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以借款本金58 000元为
基数，按一年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LPR）的2倍计付）。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预收891元，应收1777元，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减半收取计888.50元，由被告赵泽至负担。限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望春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03民初9343号

卢世斌（公民身份号码：332625197808262215）：
本院受理原告陈贤妹与被告卢世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203民初9343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卢世斌应归还原告陈贤妹借款本金
100000元、支付借期内利息18000元、逾期利息（以借款本金
100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11月7日起至2020年8月19
日按月利率1.5%计算；自2020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
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的四倍计算），上述款项被告卢世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七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原告陈贤妹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
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
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
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
期间）。案件受理费2300元，减半收取1150元，由被告卢世
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交纳本院。限你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古林巡回法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05民初2940号

海南沐光使者配送服务有限公司、隋伟：本院受理原告
宁波聚和岛商务咨询有限公司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0205民
初294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慈城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663号

陈建辉：本院受理的原告鲍佳静与被告陈建辉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205民初66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慈城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2081号

李春光：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江北宏顺木业商行诉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1）浙0205民初2081号］，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须
知、执法执纪廉政监督卡、原告举证材料、告知独任审理通知
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举证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
日上午9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庄桥人民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05民初4418号

许博文：本院受理原告汪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0205民初
4418号民事裁定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慈城
法庭领取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1286号

李爱侠（公民身份号码：3412231985****2489）：本
院受理原告陈振瑞与被告李爱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因对你无法采用其他送达方式，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206民初1286号民事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
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李
爱侠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归还原告陈振
瑞借款37000元及利息4543.90元，并支付以37000元为基
数自2021年2月20日起至款清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
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
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
费908元，减半收取454元，由被告李爱侠负担；公告费650元
（原告已缴纳），被告应在履行上述付款义务时一并支付给原
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本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
人应在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内自动履行。当事人自动履行
义务后，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出具自动履行证明书。如义务人
逾期未履行，权利人可自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内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义务人应向人民法院报告财产状况，并不
得有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本条款即为
执行通知，违反本条规定的，执行期间人民法院有权依法采取
查封、扣押、冻结、搜查、拍卖、变卖义务人的财产等强制措施；
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492号

张家富（公民身份号码：5322251991****0715）：本
院在审理原告浙江智慧普华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与被告张家
富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
浙0206民初49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张家富应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浙江智慧普华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支付租金3270.24元及留购价款100元。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
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
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
50元，减半收取25元及公告费650元，由被告张家富负担。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诉讼服务中心领取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1867号

徐飘、罗小羊：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一航非融资性担保
有限公司与被告徐飘、罗小羊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
你们公告送达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强化强制执
行措施的若干意见（试行）、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副本、民事诉讼须知、诉讼权利义
务告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案件廉政监督卡、司法公正
码告知书。原告诉请：判令被告徐飘偿还原告代偿款
31188.18元，并支付至2021年3月31日止按日利率万分之
四计算的利息1119.28元以及自2021年4月1日起至实际
履行日止以31188.18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四倍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
的利息；被告罗小羊对被告徐飘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
任。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对原告诉讼请求进
行抗辩的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决
定由审判员孙晓婷独任审判进行审理。本院定于2021年8
月18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
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1898号

杭州鼎运物流有限公司、李敏：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华林
柳工叉车销售有限公司与被告杭州鼎运物流有限公司、李敏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浙江省高级
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强化强制执行措施的若干意见（试行）、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证
据副本、民事诉讼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诉讼风险
提示书、案件廉政监督卡、司法公正码告知书。原告诉请：判
令被告杭州鼎运物流有限公司向原告支付货款18500元；判
令被告李敏对上述货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判令二被告向原
告支付以18500元为基数，每天按照0.5%计算自2020年10
月1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违约金，暂计算至起诉之日即
2021年4月22日共计18037.5元；判令两被告向原告支付差
旅费3750元；判令本案的诉讼费、律师费3000元、保全费由
二被告承担。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对原告诉
讼请求进行抗辩的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
本案决定由审判员魏爱军独任审判进行审理。本院定于
2021年8月17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此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758号

史依俏：本院受理原告张吉康与被告史依俏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浙0211民初758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史依
俏支付原告张吉康货款590000元，并赔偿原告自2018年11
月22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以所欠货款590000元为基数按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的1.3倍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
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9700元，减半收取4850元，由被告史依俏负担，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本案公告费650元，由被
告史依俏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直接支付给原告
张吉康。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9787号

佟涛、龙道琴：本院受理原告宁波明适得汽车服务有限
公司与被告佟涛、龙道琴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无法通过其
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应诉（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民事
诉讼须知、自动履行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0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8月17日
9：30在本院（宁波市鄞州区惠风西路88号）第十七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2238号

张帆：本院受理原告宁波旗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与
被告张帆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212民初223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9818号

张燕飞：本院受理原告宁波明适得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与被告张燕飞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自动履
行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次
日起10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8月17日10：30在本院（宁波
市鄞州区惠风西路88号）第十七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8628号

林伯华：本院受理原告叶冬健诉被告林伯华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0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00分（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福明法庭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3103号

上海爱模精密模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联邦快
递（中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与被告上海爱模精密模塑
有限公司航空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12民初3103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被告上海爱模精密模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联邦快递（中国）有限公司宁波分
公司运费60765.97元，并支付自2018年8月8日起按日
千分之五计算至实际清偿日止的逾期付款违约金。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3954号

林文灿：本院受理的［（2021）浙0212民初3954号］原
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林文灿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212民初3954号民事判决书、履行金钱义务告知书等。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
诉状的期限亦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本判决将依法发
生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9683号

黄仕英：本院受理原告台州海豹户外拓展有限公司与
被告黄仕英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
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
须知、自动履行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0日内，本案定2021年8月16日14时30分在本院
（宁波市鄞州区惠风西路88号）第十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9194号

文平：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市分行营业部与被告罗金玉美、文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
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自动履行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本案定2021年8月16日
14时30分在本院（宁波市鄞州区惠风西路88号）第十八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如逾期未到庭参加庭审，本院将依法适用书
面审理并作出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2754号

北京优思敏才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宁波市鄞州区煜
明思德培训学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钱思宇与被告北
京优思敏才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宁波市鄞州区煜明思德培
训学校有限公司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
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21）浙0212民初2754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405号

罗习勇、段伟民：原告郑孟赞与被告罗习勇、段伟民、徐
水尧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1）浙0281民初40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罗习
勇归还原告郑孟赞借款300000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至实
际履行日止以本金300000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为标准计算的利
息，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履行；驳回原告
郑孟赞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
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
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
行期间）。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1125号

牟春：本院受理的原告卢少佐与被告牟春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依法向你送达（2021）浙0281民初1125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被告牟春归还原告卢少佐借款86
000元，并支付自2021年1月21日起至实际还款日止按同期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
利息，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
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
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案件受理
费1950元，减半收取975元，由被告牟春负担。款限于本判
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七日内交纳。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
力后七日内交纳。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0）浙0281民初10551号

王能明（公民身份号码：420222******203X）：原告
王智乐与被告王能明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281民初10551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被告王能明支付原告王智乐欠款47640元。款
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
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
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案件
受理费991元，减半收取495.50元，公告费350元，由被告
王能明负担。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七日内交纳，
如银行汇款请汇入本院账户并注明案号。本公告自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
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48号

雷飞、雷安东、杨昌英：本院审理原告顾家统与被告雷
飞、雷安东、杨昌英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0282民初48号民事
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5632号

曹志林：本院已受理原告钟喜华诉你追偿权纠纷一
案，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当事人权
利义务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
原告起诉要求：1、被告曹志林偿还原告代偿款105793.50
元及相应利息损失；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8月26日上午
9时00分在本院逍林法庭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5179号

阮威男、陈元隆：本院受理原告浩南融资租赁深圳有
限公司诉被告阮威男、陈元隆追偿权纠纷一案，因无法以
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相关诉讼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
询告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跟踪卡、诉讼须
知、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逾期未答辩、举证的，视为放
弃相关权利。本案定于2021年8月23日下午15时45分
在慈溪市人民法院浒山人民法庭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不出庭的，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